
贵财行字 (2015) 第 67号

池州市贵池区财政局关于印发《池州市贵池区区

直机关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》 的通知

区直各单位：

二0一五年三月十

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, 推进厉行节约、 反对浪费制度建

设，加强和规范区直机关差旅费管理， 经 区委、 区政府同意，将

我局重新修订的《池州市贵池区区直机关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 请遵照执行。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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